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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老年人优待服务办法
(2012年3月15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57号公布 自2012

年 5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、敬老传统美德，做好老年人

优待服务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和有

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，老年人享受本办法规定的相关

优待服务。

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老年人优待服务工作的

领导，将老年人优待服务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，采取措施，

提高优待服务水平。

老年人优待服务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

预算。

第四条 民政部门应当做好老年人优待服务的组织、管理、

指导和协调工作。

老龄工作机构负责老年人优待服务的具体工作。

教育、公安、司法行政、财政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国土

资源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文化、卫生、工商行政管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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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育、文物、旅游和有关部门，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老年人优

待服务的相关工作。

第五条 国家机关、社会组织、企事业单位应当履行优待服

务老年人的社会责任。

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和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应当采取措施，

为老年人提供形式多样的优待服务。

第六条 县级老龄工作机构，应当为户籍在本行政区域 65

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办理《陕西省敬老优待证》，完善优待服务措

施，做好老年人优待服务工作。

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将符合办理《陕西省敬老优待证》

条件的老年人登记，并报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；乡

（镇）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汇总后，报县级老龄工作机构；

县级老龄工作机构审核后，统一发放《陕西省敬老优待证》。

办理《陕西省敬老优待证》，不得收取任何费用。

第七条 机场、车站、码头等应当设置老年人购票专用窗口，

公共交通工具应当设置老年人专座。

第八条 机场、车站、码头、金融机构、医疗机构、公园、

旅游景点、风景名胜区、博物馆、纪念馆和有关老年人优待服务

义务单位，应当设立老年人优待服务标示牌，明示优待服务内容，

履行优待服务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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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持《陕西省敬老优待证》的老年人，享有以下优待

服务：

（一）免费进入公园、旅游景点、风景名胜区、博物馆、纪

念馆等；

（二）免费使用收费公共厕所；

（三）就医时，优先挂号、检查、化验等；

（四）每年一次免费健康管理服务；

（五）优先购买机票、车船票；

（六）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有关优待服

务；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优待服务。

第十条 政府给予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一定的生活保健补

贴。

老年人生活保健补贴所需资金，由省、设区的市和县（市、

区）财政承担，分担比例另行规定。

第十一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组织法律援助机构、基层法律

服务组织，为老年人维护合法权益，优先提供法律服务。

鼓励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对老年人减免法律咨询服务费用。

第十二条 外省（市、区）老年人持户籍所在地发放的敬老

优待证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与本省老年人享受同等优待服务，但本

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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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《陕西省敬老优待证》由省老龄工作机构代省人

民政府统一印制。

第十四条 监察、财政、审计等部门应当加强对老年人生活

保健补贴资金使用管理的监督检查，发现问题，依法予以处理。

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、第九条规定的，由其主管部

门、民政部门或者老龄工作机构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依法予

以处理。

第十六条 教育、公安、司法行政、财政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、国土资源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文化、卫生、工

商行政管理、体育、文物、旅游和有关部门不履行老年人优待服

务相关职责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相关部门责令改正；情

节严重的，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。

第十七条 财政、民政和老龄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截留、

挪用、克扣老年人生活保健补贴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相

关部门责令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依法

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中的年龄规定均含本数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2005 年 9 月

30 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发布的《陕西省老年人优待办法》（陕政

发〔2005〕31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